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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海洋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研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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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我国海洋事业的发展,海洋生态环境保护逐步成为社会热点话题.在此背景下,探讨我国海洋自然保护

区的生态补偿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我国海洋自然保护区的现状切入,结合我国海洋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的实

践情况,概述我国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现状,深化我国海洋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问题研究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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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是极其重要的资源。 相较于其他资源而言，由于

海水本身是流动的，且不同陆地般具有明确的界限，其生态

环境更具脆弱性及不确定性，严禁人们进行以经济利益为先

的盲目开发。 建立海洋自然保护区作为被国际所公认的用

以维持、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和防止海洋生态环境恶化的有

效途径之一，如何更有效地对海洋自然保护区资源及生态环

境进行保护，寻找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二者之间的平衡

点，开始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

有报告提出，我国需坚持陆海统筹，加快海洋强国建

设。 同时强调，需加快我国生态补偿机制向市场化、多元

化转型并形成完善的体制。 ２０２１年９月，《关于深化生态保

护补偿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应该继续完善健全生态保护

补偿制度，进一步增强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的激励制约作用，

始终以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目标为中心，积极发挥生态保护

补偿政策的导向作用；并要求研究建立符合我国国情及自然

地理环境的近海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将其重心放在建立我国

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及海洋公园生态保护补偿制度之上，

等等。

一、我国海洋自然保护区现状

海洋自然保护区相较于其他海洋保护地而言，更具有独

特性，并不是将经济发展与保护放在同一高度，或是为带动

经济发展而划分的区域。 恰恰相反，是国家以保护海洋生

态环境和海洋自然资源为首要目的，维护海洋资源及生态环

境的重要措施。 到目前为，我国已建有２７１个海洋保护

区，国家级海洋保护地１０２处，其中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

３５处，总面积３９．４万公顷。 根据我国２０２１年对２４处典型

海洋生态系统开展的健康状况监测，海洋生态系统较以往而

言整体有所改善，但其中仅仅６处呈健康状态，１７处海洋生

态系统呈亚健康状态，１处呈不健康状态。 对４处国家级海

洋自然保护区开展的生态保护状况监测显示，其中３处保护

区生态保护状态等级良(主要保护对象原生环境保护状况较

好，虽存在开发干扰现象，但程度较轻)，１处保护区生态状

况等级一般(主要保护对象原生环境破坏，开发干扰比较明

显)。

截至目前，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于我国自然保护区

核心区、缓冲区居住的人口数量达１００多万，自然保护区内

定居人口近７０００人，居住于其周边社区人口也达５万多。

我国自然保护区居住状况呈现人口众多、密度高等特点。

并且据相关研究数据表明，自然生物资源丰富地区与经济贫

困地区呈现较高的相关性，而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在一定程度

上会限制，甚至颠覆当地居民原有的传统生活方式。 由于

当地居民生活收入水平较低以及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即

便是采取限制或禁止措施，仍有自然保护区居民以及企业进

入缓冲区，从事受限于传统生产活动的现象时常发生，对保

护区内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及保护、管理等方面造成压

力。 如何保护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及资源，与当地社会经

发展两者之间的矛盾渐趋凸显现。 海洋自然保护区作为我

国重要的生态功能单元，其所存在的生态环境恶化、管理弱

化、生态保护与管理经费不足、生态保护与当地社会经济发

展二者间冲突等一系列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源于海洋自然

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的缺位产生的。

二、我国海洋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进程

２０１６年３月１日，我国首部关于保护区生态补偿的相关

规定在省级开始生效。 于同年，国务院办公厅提出相关意

见：到２０２０年为止，我国应该达到全面覆盖包括森林、草

原、湿地、荒漠、海洋、水流、耕地等重点领域和开发禁

区、重点生态功能区在内的区域生态保护补偿，而且各个区

域内部补偿水平要适应当地社会发展、经济状况。 同时，

也标志着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正式进入法制化阶段。 我

国为确保未来政策落实的合理性，采取先在个别典型地区设

立试点实验区的方式，对海洋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进行试点

实验研究并稳步推进，如天津市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１５日提出天

津市湿地生态补偿办法，并开始着手实施。 自２０２１年３月

９日起进行天津古海岸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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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研究；山东省实施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条例等。

在政府的统一部署和管理下，有关各部门和区域积极推

进生态补偿制度建设，在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

水流、耕地７个领域建立了生态补偿机制，并取得了明显成

效。 但到目前为止，在我国海洋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方

面，相比其他领域而言是缺乏的，且补偿主体较为单一，依

旧仅为国家自身，由相关部门代表国家履行补偿责任。 在

生态补偿方面存在着生态补偿覆盖面有限、各地区政策重点

不够突出、补偿标准混乱、奖惩力度弱、相关主体之间的利

益协调困难、社会公众参与度低等现实问题。

三、我国海洋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研究现状概述

近些年来，我国生态补偿制度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特

别是在森林领域，成功实施了效益显著的生态补偿。 自然

保护区生态补偿制度研究以此为基础，研究依次在经济学、

生态学、管理学、法学领域逐步开展。 目前，愈来愈趋向

于各个领域交叉融合进行研究。

据《生态补偿法律保障机制研究》，如果要建立并完善

一套完整的生态补偿法律制度体系，首先要从根本上强调生

态补偿的重要性，这就需要充分利用宪法作为我国根本大法

的最高地位，将生态补偿的地位上升到一定高度。 其次，

中央需从国家层面制定统一的生态补偿条例，进行“上位封

顶”，使得生态补偿在地方进行落实时有宏观的框架，提供

切实可见的法律依据。 同时，各级地方政府需紧密结合当

地社会实际经济发展情况，增强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 再

次，需对我国环境保护法进行及时变更及修订，以适应因情

势变更、不可抗力等实践发展的需要，完善我国现有的与环

境保护相关联的一系列单行法。 最后，加强对生态补偿相

关知识及法律的传播，带动社会公众参与度及责任意识。

研究指出，我国现行自然保护区立法所采用立法模式为

类型化部门立法的分散化立法，存在着部门之间利益协调困

难、法律体系内部冲突、立法空白等问题，为实现对自然保

护地的整体性保护，须通过综合性立法以协调各方利益，找

寻其中的平衡点，进而推进立法的发展及实施。

此前，学者们针对海洋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的主体和客

体进行了探讨，运用其认为最为恰当的模型对补偿标准进行

了评估测算。 如以海洋自然保护区的生态效益为标准：首

先，以为了保护区生态环境资源的保护所牺牲的利益价值，

来确定对周边居民的补偿标准；其次，以自然保护区建立后

所增加的生态效益价值，对管理组织或机构进行补偿；或是

以机会成本补偿为参考，制定专属于海洋自然保护区生态补

偿标准计算方法。 当前，理论界学者们对生态补偿标准的

确定持有各自的不同见解，但对生态补偿标准的基线基本达

成了初步共识，基线的上限是生态保护区所提供的生态系统

服务价值，下限是生态保护区丧失的发展机会成本。

在著作《海洋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理论与实证研究》

中，学者在如何才能完善和保障海洋生态补偿体系顺利实施

方面提出了倡议。 在其立法方面，明确辨析利益相关者、

加强各级政府对当地海洋自然保护区环境的管理、提高社会

公众及利益相关者的责任意识以及主人翁精神，结合各海洋

自然保护区的实际情况，建立和完善海洋自然保护区生态补

偿制度等。 首先，继续完善我国现有的海洋生态损害赔偿

制度。 其次，结合典型的海洋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服务类

型和供给消费空间关系，形成一套海洋自然保护区所特有的

生态补偿制度体系。 再以此为基础，综合考量当地海洋自

然保护区独特的生态情况、社会经济发展及居民切身需求实

际状况，在国家宏观的海洋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的政策指导

下，制定并完善符合当地的海洋生态保护、资源利用管理等

补偿制度，以确保并提高其在当地实施的可操作性。 以学

者对洪湖自然保护区进行的调研为例，实现洪湖自然保护区

全面退渔的关键是当地渔民的利益补偿问题，而且当地存在

着相关部门干预不当等现象。 可采取听证等形式保障大众

参与政府决策，切实保障退捕渔民的权利，再分配充分将公

平放在首位、兼顾效率，建立健全监督审查体制等。

四、结束语

首先，我国海洋生态补偿制度存在立法体系、利益相关

者不明确、补偿机制不健全、补偿标准计算不统一、补偿资

金筹措方式及补偿方式过于单一等诸多实践问题。 在此背

景下，构建中央和地方双层效力层面的海洋生态补偿，形成

专属海洋生态补偿方面完备的立法体系，并结合海洋自然保

护区的特殊性，建立海洋自然保护区的生态补偿机制显得尤

为重要。

加之，由于我国生态补偿研究起步较晚，所以目前国内

相关研究大多侧重于生态补偿的概念、基本要素等理论上，

进展较为迟缓。 而且经查阅资料发现，我国针对海洋自然

保护区生态补偿建立的相关制度和理论较少；在学术方面，

对海洋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研究也不多，特别是理论和实际

生态补偿的实现途径探索相结合的研究领域。 从目前的研

究成果来看，依然需要对我国海洋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补偿

机制的法律依据、考量因素、实际可操作性等方面进行进一

步的研究和探讨。 在我国海洋生态补偿实际试点区域的经

验以及前人学者所研究的海洋及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框架

下，结合近期学者们针对我国海洋自然保护区进行实地考

察，及有关部门对海洋自然保护区的督查情况，提出通过完

善的海洋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以解决保护区现存生态环

境保护及经济发展方面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从理论角度，研究我国海洋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问题，

可以丰富我国海洋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研究理论与生态补偿

实践途径相结合的研究领域，为我国海洋自然保护区生态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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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添砖加瓦，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 同

时，从实践角度而言，对此进行研究可以不断改善我国海洋

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环境，减轻海洋自然保护区当地生态保护

与经济利益间的矛盾，兼顾保护生态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

系。 要深化大众的海洋保护意识，使人们意识到生态补偿

与其息息相关，将置身事外的态度转化为主人翁精神，提高

公众的参与度及积极性，以此促进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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